
美國馬里蘭州「高等教育委員會」（Maryland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MHEC） 簡介 
 

駐美國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一、MHEC之最高行政單位（Administration）為委員會
（Commission），委員由社會相關人士十二人組成（含教師及學

生，馬州教育廳廳長亦為成員之一），自1988年起係由州長提

名，經諮會州參議會同意後任命，任期五年。 
    MHEC共有職員八十一人。分為二個主要次委員會：財務政策委

員會及教育政策委員會。MHEC自行制定及執行政策。MHEC之首

長為高等教育廳廳長，負責執行委員會交付之任務及督導會內

人員。 

 

     MHEC下分設： 

1. 學術審核組（Academic Review）：負責（學校）宗旨審核、

學術課程審核、（新設）學校核准、州立私立大學校院之

評鑑與規範、資訊科技、學生轉學、教師事務、入學管道

研究及高級資訊中心等。 

2. 課程行政組（Program Administration）：執行「學術共

同市場」（Academic Common Market）計畫、消防教育與

訓練、私立職業學校、退伍軍人行政核可、州內在職訓練

計畫協調、社區大學、協調遠距教學網路、終身教育及相

關各級學校計畫等。 

3. 政策分析與研究組（Policy Analysis & Research）：負

責數據蒐集與分析、政策研究、教育訓練計畫需求分析及

績效研究等。 

4. 學生獎助學金組（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負

責本州及聯邦政府獎助學金計劃與分析、公共資訊與傳

播、及專案合約等。 

5. 專案補助組（Grants）：如執行本州對州內私立大學之補

助、發展專案補助準則。 

6. 財務與設施組（Finance & Facilities）：負責財務與資

產（管理）、（財務）政策分析、運作經費、經費準則、州

立大學經費需求分析、發展資產經費準則與需求分析、社

區大學資產設置計畫、及本州補助社區大學經費等。 

7. 一般行政組（Administration）：協調與執行會內（行政）



業務、與州政府與州議會相關單位之協調、提供高等教育

資訊、預算及人事政策執行、高教機會均等政策之協調與

執行。 

 

二、MHEC係經馬里蘭州眾議院（General Assembly）立法設立，一

般而言，其功能在協調、計劃、發展與評鑑州內高等事務，並與

轄下各大學校院董事會協商後，制定符合本州高教計畫之教育與

財務政策，已確保公平之高教領域。MHEC雖「代表」（represent） 

馬州立法及行政部門制定之（教育）法令及優先事項，但基本上

仍有其特殊及獨立之角色。同時，MHEC也依據馬州民眾之需求

及利益，評鑑州內（公立）大學之計畫及政策，以提供馬國政府

（教育）施政建議。 

 

MHEC之主要職責可細分為： 

1. 核定並更新州內大學校院之任務宗旨（mission 
statement）及型式（format）：各校均有其任務宗旨，該

宗旨說明該校教學對象、服務內容、入學標準、以及專精

之學術領域。任務宗旨係預算審核之重要憑據之一。 

2. 核定新設大學校院：馬州對新設大學校院設有嚴格之學術
及財務標準，MHEC隨時更新這些標準，亦即現有大學校院

也必須持續符合相關標準。MHEC也對州內公私立大學校院

設有證書與學位頒授之標準。 

3. 核定公立大學校院及私立技職學校新增課程（academic 
programs）及課程變更之提案：申請學校必須證明新增及

變更課程之必要性，當委員會考量其申請案時，該會將密

切注意其提案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該校之任務宗旨與馬州

高教計畫，以及是否已有其他學校提供類似課程。在私立

大學之課程實施方面，MHEC雖僅有建議權，然而該私立大

學若不顧MHEC之反對而實施某項新課程，則MHEC可能建

議州眾議員減少對該校（學生）之州補助款。 

4. 規範私立技職學校（career school）：MHEC對就讀私立技

職學校之學生負有重要責任，該委員會對此類學校設定學

術及財務標準，違反者將遭罰款、暫停（招生）或吊銷設

立資格。有時甚至代表學生採取法律行動。MHEC目前也出

版現行「私立技職學校」名冊（”Current List of Private 

Career School”）及「私立技職學校消費者指引」
（”Consumer’s Guide to Private Career Schools”）。 

5. 分配部分聯邦經費;執行聯邦、本州及地區性之相關計畫



與補助。 

6. 各項獎、補助計畫之資訊（蒐集）、研究、評鑑及建議。 
7. 經費管控與改善：建立準則，以確保堅實之業務及資本經
費。MHEC也負責評鑑州內高教機構年度經費之需求，在與

馬州預算管理委員會協商後，提交（次年）高教經費分配

之建議。 

8. 執行各項學生獎助學金計畫，包括經濟發展獎學金、入學
管道均等獎學金、助學金、學生貸款償還補助計畫及優秀

學者計畫。另1998年時，馬州立法設置「科技獎學金」，

以增加資訊、工程及科技之優秀從業人員。該計畫提供符

合資格之州內大學學生學費補助，並於該生畢業後安排至

州內相關機構工作一至二年，以回饋該生獲得之補助。另

「馬州希望獎學金」（包括教師獎學金）則係於1999年設

置。 

9. 跨州及跨區域之合作計畫。 
10. 審核成效不佳之課程，並對不合格者予以建檔存參。 
11. 發展並督導本州教育機會公平計畫，包括本週傳統非裔美 

人大學校院。 

12. 本州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經費之分配與績效考察。 
13. 發展巴爾地摩地區之研究所及專業教育。 
14. 核定轄下公立大學校院之績效計畫，後併同MHEC之建議  

與評鑑彙報州長及州眾議院。 

15. 協調州內社區大學，為其設定一般運作政策，提供獎補 
助，執行其資本建構計畫，以及中央化之資訊處理協助。 

16. 設立並維持高教資訊系統，如研究、資訊蒐集與分析、編 
印刊物等工作，以規劃及協調高教政策。 

17. 其他如執行火災防制教育與訓練計畫；協調、發展及評鑑   
轄下高教機構之性侵害防制政策；執行大學入學準備計

畫；及鼓勵私人捐資助學計畫等。 

 

三、MHEC之任務（mission）為確保馬州居民有高品質、多元、財務

健全、及有效管理與領導之高等教育入學管道。它經由全州計

畫、領導、協調該州大學校院之宣導，以及該州獎助計畫之執行

等多種管道以期達成前述任務。 

 

四、MHEC之願景（vision）為使該州公民平等準備（equally 

prepared），具備生產力、參與社會、以及一個健全、開放、經

濟與民主社會之成員，並為創造及維繫經濟及社會作出貢獻。 



 

五、主要目標： 

1. 增進馬州合格公民「可負擔」（affordable）之高教入學管
道及目標達成。 

2. 進一布促進馬州經濟發展及活力。 
3. 加強教師培育及學生高教入學準備（readiness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4. 建立更有績效（accountability）之高教體系。 
 

六、MHEC之官方網站為：www.mhec.state.md.us 

 

 
 


